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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從事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在臺

工作累計不得逾 9 年 

       就業服務法（以下稱本法）第 52 條，自 96 年 7 月 11 日修正公布施行迄今已逾 2 年，其中第

4 項後段規定，從事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工作的外國人，必須出國 1 日後始得再入國工

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 9 年。當初的立法考量，是為了避免引進外勞影

響本國勞工的工作權益，造成國內就業市場供需失調，因而規定外國人累計在臺工作期限不得超

過 9 年。 

    目前勞委會的管控機制，是在從事上述工作的外國人申請入國聘僱許可時，將申請的外國人

與外勞申審系統資料庫進行比對，如經比對發現姓名與出生年月日相同，外勞申審系統就會出現

提示畫面，再由審核人員進一步查詢確認。 

    目前我國駐菲律賓代表處在核發菲籍勞工入國簽證前，會將其在臺工作期間載明於所核發的

簽證頁上面，故如菲籍勞工提供此次來臺的工作簽證影本，即可與申審系統的提示資料比對確認，

較為便利。但如果是菲律賓以外其他國家的外國人，則另須藉由本會內部存檔資料來做比對，或

是由雇主或仲介公司與外國人取得確認，常用的方法是請外國人提供舊護照影本以利確認。如未

能於聘僱許可申請審核期限內完成確認，為不影響雇主與外國人權益，於不違反法令前提下，該

申請將先予許可，如事後發現外國人工作已滿 9 年，本會將另為適法之處分。 

再次重申雇主不得指派外籍製造工從事許可以外之操作起重機、

天車或吊掛等技術性工作 

針對近日公會及廠商向勞委會反應，希望能放寬外籍製造工不得操作堆高機之令釋，勞委會表

示，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操作堆高機、起重機、天車或吊掛等工作確屬技術性工作，惟外籍

製造工之工作內容僅能從事體力工作，不得從事技術性之操作工作。 

另考量近期發生事業單位因受全球性經濟不景氣影響導致業務量減少，致使事業單位面臨關廠歇

業或業務緊縮情事，造成本國勞工失業率遽然攀升，倘外籍製造工繼續於工廠內從事固定起重機

等技術性操作工作，恐將影響本國人從事該等工作類別之就業機會。 

勞委會表示，為回歸法律規範目的，且避免影響本國人從事該等操作工作之就業機會，爰自 98

年 4 月 30 日後入境或取得證照之外籍製造工，均不得再從事起重機或堆高機等技術性操作工作。

惟考量雇主已投入訓練外籍勞工取得堆高機或起重機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結業證書之成本，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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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時放寬於 98 年 4 月 30 日前已入境且取得證照之外籍製造工，得繼續於勞委會許可之工作地

點繼續從事堆高機等操作工作至聘僱許可期間（含展延之許可工作期間）屆滿或聘僱關係終止為

止。雇主如指派未具操作堆高機等證照之外籍勞工從事操作該等設備之工作，雇主將違反就業服

務法第 57 條第 3 款及勞工安全衛生法第 15 條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勞委會另於 98 年 7 月 23 日公告「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其測驗方式為技術士技

能檢定，並規劃逐步公告上述涉及技術性操作之訓練職類，其測驗方式應為技術士技能檢定，以

提升該等勞工從事工作所必要之職災預防知識與技能，有效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勞委會仍請製

造業雇主指派本國勞工從事起重機或堆高機等技術性操作工作為宜。

 

【資料來源：勞委會職訓局】 


